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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申請同意書 

「e網通」電子申請網路服務規章 

親愛的網友，歡迎您使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入口網站各項服務，並申請加入網路申請的行列，

為保障您的使用權益，請於註冊成為「e 網通會員」之前，詳細閱覽以下規章內容。一旦您接

受並註冊成為「e 網通會員」，即表示同意使用本網站提供之服務，並同意以下所有規章內容。 

一、「e網通會員」公約 

• 承諾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規及一切國際網際網路規定與慣例。 

• 不公布或傳送任何誹謗、侮辱、具威脅性、攻擊性、不雅、猥褻、不實、違反公共秩序

或善良風俗或其他不法之文字、圖片或任何形式的檔案。 

• 不公布或傳送侵害他人名譽、隱私權、營業秘密、著作權、專利權、智慧財產權之訊息。 

• 不公布或傳送任何教唆或引人犯罪之訊息。 

• 不公布或傳送涉及國家安全的資料。 

• 不傳送或散佈任何形式之電腦病毒檔案。 

• 不在網站從事廣告或販賣商品行為，不使用本站電子郵件服務傳送連鎖信函、垃圾郵件

或廣告信函。 

• 不從事干擾或中斷本站服務或連接至本站服務伺服器或網路的行為。 

• 不冒用他人名義偽造身份或電子郵件地址，也不做意圖導引他人對原始發信人產生錯誤

認定之行為。 

• 不從事任何未經授權的商業行為或變相販賣本服務。 

• 本網站有正當理由認為不適當之行為。 

以上如有違反時，本網站有權視情況取消（或暫停）您的使用權並採用若干必要之措施。 

二、「e網通會員」註冊義務及帳號密碼安全性 

• 維持並更新您個人資料，確保其正確、最新及完整。 

• 若您提供任何錯誤或不實的資料，或帳號長期閒置、存在資安風險（如密碼洩漏等），

本網站有權暫停或註銷您的帳號，並拒絕您使用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份。 

• 維持帳號及密碼之機密安全，是本網站與您共同的責任。 

• 您的帳號及密碼遭到盜用或有其他任何安全問題發生時，您將立即通知本網站，且每次

連線完畢，均會結束帳號使用以保護個人帳號不會遭到盜用或濫用。 

三、隱私權保護 

• 關於您的「e 網通會員」註冊及其他特定資料，將依照本網站規章受到保護與規範。 

• 當您註冊成為網路市民時，根據網站提供服務性質不同，我們會請您提供個人資訊，包

括：姓名、住址、電話、電子信箱及它相關必要資料。 

• 當您在本網站註冊成為「e 網通會員」後，所輸入的資料，僅供本網站依服務或活動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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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參考使用。凡未經您主動註冊所產生的資料，例如使用者機器的 IP 位址、使用時間、

使用的瀏覽器、瀏覽及點選紀錄等資料，僅供內部做為網站流量和整體網路使用行為分

析，主要運用於評估及提昇本網站之服務品質。 

• 您可以選擇修改瀏覽器對 Cookies 的接受程度，如果選擇拒絕所有的 cookies，可能

無法使用部份個人化服務，或是參與部份的活動。 

本網站會基於提供更好、更個人化的服務，以及方便您參與個人化的互動活動原則下，

在您瀏覽器中寫入並讀取 Cookies。 

• 本網站有義務保護其「e 網通會員」隱私及個人資料，非經您本人同意不會自行修改、

刪除或提供任何（或部份）網路市民個人資料及檔案。除非經過您事先同意或符合以下

情況，本網站始得審慎為之。 

(1) 中華民國司法檢調單位透過合法程序進行調閱。 

(2) 違反網路市民規章且已造成脅迫性。 

(3) 基於主動衍伸政府網站服務效益之考量。 

(4) 保護其他網路市民之合法使用權益。 

(5) 為保護本網站相關經營單位之權益。 

四、電子郵件服務 

• 本網站不對電子郵件的刪除或儲存失敗負責。 

• 當您註冊時若勾選「願意接受本站相關的訊息」，郵件系統會依照您的個人喜好需求以

及網路服務內容變動情形，不定時向您的電子信箱發送服務訊息，您可以隨時上網終止

本項服務。 

• 本項僅提供您針對已申請使用且開放 SMTP/POP3 郵件收發服務之電子信箱郵件主機，

進行多郵件主機的網站 web 介面信件收發服務，不提供電子信箱申請服務。 

五、服務保證與責任歸屬 

• 因為設備保養、施工或突發性不可抗力因素發生時，本網站有權停止或中斷提供服務。 

• 對於「e 網通會員」使用各項服務、或無法使用各項服務所致生之任何直接、間接、衍

生、或特別損害，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• 本網站將盡可能提供最符合使用者期待之服務，並持續接受意見回饋及改進，但無法擔

保服務一定能滿足所有使用者的要求。 

• 本網站會盡最大努力維持服務的不中斷、即時性及正確性，並持續接受意見回饋及改進，

但無法擔保服務完全不會中斷以及維持百分之百的即時性及正確性。 

六、準據與管轄法院 

• 本規章以中華民國法律（不含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或其他類似法規）為準據法。 

• 就本規章涉及的一切爭訟，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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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規章若任何一部無效，不影響其他部份之效力。 

• 「e 網通會員」所發生的所有侵權行為，其法律責任，將自負民事與刑事責任，必要時

得報請相關單位依法處理。 

 

 


